
劳动监察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深（ ）劳监听告〔20 〕第 号

被处罚单位（个人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证件号码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地址（住所）：

经查，你单位（个人）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

以上事实有

等材料证明；

你单位（个人）违反了

规定，

根据

和《深圳市劳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》

规定，

拟对你单位（个人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你单位（个人）有权要求

听证。

你单位（个人）要求听证的，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听证申

请至: （地址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）。

逾期未提出书面听证申请的，视为你单位（个人）放弃听证的权利。

特此告知。

行政执法单位全称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执法机关和被告知单位各执一份。


